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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本期提要】 

一、牛肉產地明確標 安心選
擇放心購 

二、牛肉產地標示問與答—
共通性規範篇 

 
 

 

 

近來國人相當關注牛肉的食用安全問題，

行政院衛生署於今年 9 月 6 日公告「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原產地標示相關規定」、

「散裝食品標示相關規定」、「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供應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

原料食品標示原產地相關規定」，自今年 9 月 12 日起，販售含牛肉的散裝食品

場所(如：南北貨販售店、量販店、大賣場、超市、便利商店、雜貨店、傳統市

場等)、以及直接供應含牛肉餐食的飲食場所(如：餐廳、速食業、夜市、小吃、

美食街等)，都必須依照規定標示牛肉原料的原產地(國)。自今年 9 月 20 日起，

生產製造含有牛肉的包裝食品(如牛肉乾、牛肉泡麵等)，也都必須清楚標示牛肉

原料來自哪個國家。 

為了讓消費者及食品業者，都能清楚明瞭標示的相關規定及意義，並能順利

推動強制標示牛肉原產地(國)的政策，衛生署食品藥物管理局(簡稱食管局)除召

開跨部會會議與業者說明會之外，也舉辦了多場消費者宣導活動，地方政府衛生

局也持續進行業者、社區宣導，並自法規實施日起，全面動員各縣市衛生局人力，

針對包裝、散裝食品，以及直接供應飲食場所，三階段完成地毯式稽查。 

為了確保食品安全無虞，並提供消費者最明確的消費資訊，讓民眾依照個人

需求自行選擇，衛生署持續加強邊境及市售牛肉產品的稽查抽驗，確保民眾飲食

健康及選擇的權利。民眾及業者可上食品藥物管理局網站(www.fda.gov.tw)>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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告資訊查詢牛肉產地標示的相關公告及問與答資訊，或是撥打諮詢服務專線

(02-2787-8200)，由專人為您解答。 

 
二、 牛肉產地標示問與答—共通性規範篇 

Q1. 哪些食品是屬於必須標示「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料原產地

(國)」的？ 

A：1. 有容器或包裝之食品：除食品衛生管理法第 17 條規定的

應標示事項外，另還須標示食品的原產地(國)、牛肉及牛可

食部位原料的原產地(國)或等同意義字樣。 
2. 散裝食品：無論食品販賣業者是否具有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，如以牛肉及

牛可食部位為原料的散裝食品，應在陳列販售場所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

料的原產地(國)或等同意義字樣。 
3. 直接供應飲食之場所：餐廳、小吃攤等直接供應飲食的場所，應標示牛肉

及牛可食部位原料的原產地(國)或等同意義字樣。 

Q2. 「食品原產地標示」和「食品原料原產地標示」有什麼不同？ 

A：「食品原產地標示」是用來規範應標示最終產製食品的原產地(國)；而「食

品原料原產地標示」則是規範應標示食品中所含特定原料其來源的原產地

(國)。例如：臺灣加工製造的牛肉乾產品，如其牛肉原料來自澳洲，則須標

示該食品「原產地(國)：臺灣」與「牛肉原產地(國)：澳洲」或等同意義字樣。 

Q3. 什麼是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料來源的原產地(國)？ 

A：為了考量牛肉的衛生安全及風險管理因素，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料來源的原

產地，以屠宰國為認定標準。 
情境 1：如果進口牛肉是在 A 國的屠宰場宰殺、分切及包裝後運銷到我國，

原產地為 A 國。 
情境 2：如果進口牛肉在 A 國的屠宰場宰殺後，運銷至 B 國再進行分切及包

裝，然後外銷至我國，原產地為 A 國。 
情境 3：如牛隻在 A 國飼養後，在 B 國進行宰殺，又運銷至 C 國進行分切及

包裝，最後外銷到我國，原產地為 B 國。 

Q4. 所有的食品原料都要進行「食品原料原產地標示」嗎？ 

A：目前並非所有食品中的原料都要標示個別原料的原產地(國)。衛生署此次僅

優先推動以「牛肉及牛可食部位為原料」的食品，須強制標示其原料原產地

(國)，其餘食品原料現階段尚不須強制標示其原料原產地(國)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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Q5. 如果我不知道自己販售的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料的來源，該怎麼標示原產

地(國)？ 

A：您可向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料的供應商，要求提供牛肉原料的「屠宰國」來

源證明，或其他可以用來證明牛肉原料原產地的證明文件，如:進口報單影

本、輸入食品相關許可通知影本、本國牛屠宰證明(單)、肉品來源證明、交

易證明(發票、收據)、收貨清單影本等，依據這些文件來標示，並保留這些

資料以備查核之用。 

Q6. 如果我販售的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料食品，其來源有多個國家，該如何

標示？ 

A：混裝的食品，應以各食品混裝含量(重量)，由多至少依序標示食品的原產地

(國)；而混合多國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料後產製的食品，則要依其含量(重
量)，由多至少依序標示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料的原產地(國)。 

Q7. 如果我販售的含牛肉及牛可食部位原料食品，在不同批次的生產過程中可

能使用不同來源的牛肉，如果想要以一個包裝設計版面來印製，要如何標示

才正確？ 

A：如果生產的食品會使用紐西蘭、澳洲或混合紐西蘭及澳洲等牛肉原料製成，

如實標示不同批次的各牛肉或牛可食部位原料來源國是正確的作法。為了方

便印製是可以「牛肉原產地：紐西蘭、澳洲」或「牛肉來源：紐、澳」等同

意義字樣的方式，一次印製大量包材，但必須以圈選或勾選等方式，來區別

每批次實際使用牛肉的來源國，例如：「牛肉來源：紐、澳」，代表本批次食

品是使用紐西蘭來源的牛肉製造；「本產品使用牛肉來自：□紐西蘭、 澳

洲」，代表本批次食品是使用澳洲來源的牛肉；「紐西蘭、澳洲牛肉」，代表

本批次食品使用了紐西蘭及澳洲來源的牛肉，且其含量以紐西蘭所占比例較

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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